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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2008 年 4 月 10 日，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之子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叶片）与新疆金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签订了有关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的供货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 6.3 亿元人民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签署时间：2008 年 4 月 10 日 

合同当事人：（买方）金风科技、（卖方）中材叶片 

合同标的： SINOMA40.2 叶片 

合同金额： 6.3 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生效时间：2008 年 4 月 10 日 

履行期限（供货时间）：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12 月 

付款方式：买方以银行电汇或者银行承兑支付。买方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分

批次启动，每个批次启动三个月前，买方支付相应数量总额的 30%为预付款；货物

出厂后并按本合同条款约定卖方提交文件后一周内，买方支付相应货物总金额的

35%；到货后正常运行 2 个月后或最迟不超过交货后 4 个月，并且买方收到卖方银行

开具以买方为受益人的金额为批次货物金额5%的叁年保证期保函后一周内买方支付

相应货物总金额的 35%，质保期为叁年。 

违约责任： 

买方在卖方违约而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情况下，买方可向卖方发出书面通

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卖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买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

货物；非卖方控制的因素造成未按约定交货的原因除外。 

（2）如果卖方未能履行合同已规定的其他任何义务。 

如果买方根据上述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在买卖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

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卖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所

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但是，卖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如果买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并已按照本合同条款规定向卖方承担



了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在一周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的，卖方可向买方发出书面通

知，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法定代表人：武钢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其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

营中试型风力发电场；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设

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交易对方上一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金风科技 2007 年度与中材叶片未发生类似业务。 

3、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金风科技系一家国内 A 股上市公司，经营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金风科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持有中材叶片 42.35%的股权，本次合同总金额按股权比例权益占本公司

2006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41.05 %。根据本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供货时间计划，2008

年至 2009 年的货款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表： 

序号 年度 
货款金额 

（亿元） 

按股权比例权益占本公司 2006 年 

经审计营业总收入比例 

1  2008 年 3 月-10 月 1.3 8.47 % 

2  2009 年 5.0 32.58% 

合计 6.3 41.05% 

中材叶片主营业务为风机叶片技术研究、设计、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兼营

与风电发电相关的配套产品及技术。该合同的签署系中材叶片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合同履行不会影响中材叶片业务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合同约定的供货方式为买方根据其生产计划要求卖方分批次供货，付款方式



为分批次付款，存在合同不能完整履行的风险； 

2、由于供货时间计划延续 2 年，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实际收益的风险； 

3、合同约定卖方的产品尚需进行为期 4 个月的疲劳测试，如不能达到预期目标，

卖方需进行设计更改或产品更换，存在因测试产品质量原因导致合同不能按期履行

的风险。 

4、根据本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存在因卖方未能按期供货而导致买方终止

部分或全部合同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八年四月十一日 


